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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blmm"> 进口畜肉类产品的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在签订贸

易合同前办理检疫审批手续，取得检疫许可证。检疫审批程

序按照国家质检总局2004年49号公告《进境肉类产品检验检

疫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申请单位应当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直

接对外签订贸易合同或协议的单位，应具备对外贸易经营者

备案登记表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出

入境检验检疫企业登记证；应具有网上审批用电子密钥，已

经办理资质认定，列入《获得认定资格的进境肉类产品进口

单位名单》。 1、申请材料 （1）检验检疫机构发放的注册登

记证； （2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 

（3）商务部批准的企业享有进出口权的文件、资格证书或来

料加工的批复文件； （4）冷库备案资格证明文件、申请单

位与存放单位不一致的，还须提交与备案冷库签订的仓储协

议（进境肉类）； （5）境内生产、加工、存放企业注册资

格证明文件、对需要实施检疫监管的进境动物产品，使用地

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出具考核报告、申请单位与使用单位不一

致的，还须提交加工合同、仓储协议或代理进口协议； （6

）退运原因说明、退运协议、出口时所有单证（退运货物）

。 2、许可条件 （1）输出和途经国家或者地区有无相关的动

物疫情； （2）符合中国有关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和部门规

章的规定； （3）符合中国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双边

检疫协定（包括检疫协议、议定书、备忘录等）； （4）可



以核销的进境动植物产品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其上一次

审批的《检疫许可证》的使用、核销情况。 （5）进境后需

要对生产、加工过程实施检疫监督的动植物及其产品，审查

其运输、生产、加工、存放及处理等环节是否符合检疫防疫

及监管条件，根据生产、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核定其进境数

量。 3、办理流程： 1、申请 申请单位填写《申请表》，向直

属检验检疫局（以下简称直属局）提出申请，并按照不同产

品的要求提交相关随附单证。 2、受理 负责部门：直属局 直

属局履行受理申请程序，审核随附单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

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

定形式的，直属局应在收到随附单证当场或5日内，一次告知

申请单位。直属局初审后向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

（以下简称食品局）传递申请。 3、终审 负责部门：食品局 

食品局根据国外动植物疫情、法律法规、公告禁令、预警通

报、风险评估报告、安全评价报告等，对直属局提交的申请

进行审核，做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，并在网上签发《检

疫许可证》或《未获准通知书》。 4、出证 直属局负责打印

《检疫许可证》或《未获准通知书》。百考试题编辑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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